
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发〔2011〕5 号)精神，现就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

构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坚持解放思想，着力创新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政

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坚持强化事业单位的

公益属性，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监管；坚持从实际出发，试点先行；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对事业单位的领

导。

二、总体要来

要把建立和完善以决策层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层为主要构架的事

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的

重要内容和实现管办分离的重要途径。要明确事业单位决策层的决策

地位，把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责交给决策层，进一

步激发事业单位活力。要吸收事业单位外部人员参加决策层，扩大参

与事业单位决策和监督的人员范围，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的行为，确

保公益目标的实现。要明确决策层和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和运行规则，

迸一步完善事业单位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运行效率。

三、主要内容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探索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不宜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事业单位，要继续完管现行管理模式。

（一）建立健全决策监督机构。决策监督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是

董事会，也可探索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理事会作为事业单位

的决策和监督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政策和本单位章程开展

工作，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理事会负责本单位的发展规划、财

务预决算、重大业务、章程拟订和修订等决策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人事管理方面的职责，并监督本单位的运行。理事会一般由政府有

关部门、举办单位、事业单位、服务对象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

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业单位，本单位以外人员担任的理事

要占多数。根据事业单位的规模、职责任务和服务对象等方面特点，

兼顾代表性和效率，合理确定理事会的构成和规模。结合理事所代表

的不同方面，采取相应的理事产生方式，代表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的

理事一般由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委派，代表服务对象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的理事原则上推选产生，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及其他有关职位的负

责人可以确定为当然理事。要明确理事的权利义务，建立理事责任追

究机制。也可探索单独设立监事会，负责监管事业单位财务和理事、

管理层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二）明确管理层权责。管理层作为理事会的执行机构，由事业

单位行政负责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组成。管理层对理事会负责，按

照理事会决议独立自主履行日常业务管理、财务资产管理和一般工作

人员管理等职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由理



事会任命或提名，并按照人事管理权限报有关部门备案或批准。事业

单位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命和提名，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

方式。

（三）制定事业单位章程。事业单位章程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

载体和理事会、管理层的运行规则，也是有关部门对事业单位进行监

管的重要依据。事业单位章程应当明确理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包话

理事会的职责、构成、会议制度，理事的产生方式和任期，管理层的

职责和产生方式等。事业单位章程草案由理事会通过，并经举办单位

同意后，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备案。

要研究制定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法人治

理结构建设。完善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制度，加强对事业单位履行章程

情况的监管。建立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社会对事业单位的监

督。全面加级事业单位党的建设。

四、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要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再逐

步提升。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先行试点的省（市）要加

大试点范围和力度。其他省（区、市）可先选择部分事业单位作为试

点。试点单位主要从涉及利益相关者较多、规模较大的事业单位中选

择。并注意涵盖不图的行业领域。要注意做好与现行事业单位管理体

制的衔接和平稳过渡。

机构编制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试点方案。要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及时跟踪



指导，注意总结经验，确保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顺利进行。


